
名为临时性工程投入
但“过时”仍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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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起征收的三峡水利建设基

金在2009年停止征收，但继续新设国家

重大水利建设基金，仍按每度电0.7分钱

的标准收取。

·

以“价中费”代替其他收费
催生不公平均摊

海南成品油价中的车辆通行“附加费”，
是在油品销售环节征收。这个规定意味着，
所有的消费者都需要交纳这笔额外的“附加
费”。

·

通过补贴或结算差价的方式，
“附加费”直接变为电网、供水
企业的经营收入

深圳、海南等地均规定，“附加费”中的污
水处理费，优先支付排水、污水等设施运营，或
通过服务采购向管网、污水处理运营企业补
贴。事实上，政府相关部门在收取“附加费”
后，作为补贴返回给企业，来调节供电、供水企
业的盈亏，客观造成人为干预因素很大。

在重庆水务季报中，今年前三季度就获得

政府补助1034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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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油价“附加费”
哪里来去哪里

内容据新华社 会静制图

·

违规加价
在国家电监会2009年至2012年发

布的供电监管报告中，几乎每年都有供电企
业借“附加费”自定收费标准。例如，内蒙古
鄂尔多斯电业局连续两年向用户收取“线路
维护费”，未提供收费依据，属超范围经营。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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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表示，“附加费”现象源于
计划经济时代，主要由政府进行资源定
价，造成某些重要资源长期价格偏低。
为支持企业运营，政府额外收取“附加
费”，形成专项基金，以补充公共设施的
计划性、临时性投入。随着定价向市场
化转型，清理陈旧不合理的附加基金，
通过“费改税”规范合理的收费，应是新
一轮资源价格及税费改革的题中之意。

实际上，“附加费”种类偏多，增速
较快，挤压了价格市场化改革的空间，
令资源的价格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市
场供需。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傅涛介绍，从我国36个核心城市
的调查来看，10年来，供水价格年均增
长5%左右，但“附加费”中的污水处理

费却年均增幅达15%左右，超过了水价
本身的增速。

专家说，水所增加的成本靠“附加
费”的方式“暗地里”收取，不仅令公众
质疑，也不利于推动企业靠自身效能提
高节约成本、提高生产力。

汪亮等专家普遍认为，种种“附加
费”问题需要理顺、规范，即使对一些合
理并常态化的基金，也应加快“费改
税”，减少随意性和寻租空间。

今年 9 月，财政部已发布通知明
确，已完成上缴任务的北京、天津、江
苏、山东、河南将取消收取南水北调工
程基金。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部长
楼继伟明确，要研究推进除煤炭外的其
他资源品目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同时

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此外，随着水电费代扣代缴普及，

居民普遍难以了解价格构成，甚至供电
公司部门也存在“不清楚附加费扣了多
少”的现象。

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长王毅武
表示，希望电力、收取部门增强透明度，
向社会公示附加收费的依据及去向。

“‘附加费’是不通过市场化定价机制形
成的行政收费，不可能是永久性的，需
要有一定的期限或上限。”林伯强认为，
尽管近年来监管部门对地方乱加价、乱
收费从严管理，还要加快市场化改革，
通过竞争理顺上下游成本机制，让“附
加费”早日成为“明白费”。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仅居民生活电费1年就“附加”270亿元
——追踪水电油价“附加费”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一吨水、一度电、
一升汽油的价格都有清晰、统一的标准。
不过，家庭主妇张女士最近却不经意地发
现，在电力公司提供的电费单上，除了基本
电价，还有一项“代征附加”费用：今年1至
10月，她三口之家的电费每月200余元，10
个月缴纳的“附加费”125元。

事实上，在一张张居民水、电、汽油的
缴费单里，均含有多项“附加”的费用：每一
吨生活用水的价格里，有公共事业费、排污
费等“附加费”；每度城乡居民电价里，至少
包括5种“附加费”，各地规定普遍占电价的
5%左右；而在海南等一些地方，一升汽油
的售价里，还有1块多钱的“车辆通行附加
费”……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在关涉民生的
水、电、汽油价格中，“附加费”现象普遍存
在，且各地标准不同，项目易增难减。按
2013年全国用电量初步估算，仅电价“附
加费”一年可达2000多亿元，其中居民生
活用电的“附加费”就达270多亿元。

这些“附加费”到底该不该收？它们最
终流向了哪里？

张女士发现的电价“附加费”是怎
么回事呢？“附加费”究竟是什么？收取
名目从何而来？记者拨打上海、北京、
海 南 、四 川 四 个 省 市 的 国 家 电 网

“95598”热线了解到，销售电价里的
“附加费”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其中一
些已收取多年。“目前，电价里附加的主
要是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资金，全国性的
就有5项。”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
主任林伯强介绍，其中有国家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基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
金、农网还贷资金、城市公用事业附加、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此外，还有各种
部分地方性基金。

据介绍，目前，各地电价“附加
费”的收取标准各异。其中，四川省
发改委在2013年 11月下发的《关于调
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等
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明确了现行征收
标准：以城市“一户一电”居民生活用
电为例，四川每度电均含农网还贷资
金 2 分钱；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
金 0.7分钱；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 1分
钱；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0.83 分钱，以及地方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资金 0.05分钱；还有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0.1分钱。

这意味着，以上“附加费”合计一户
普通居民用1度电，需缴纳的“附加费”

共4.68分钱——即使按照该省居民生
活用电每度0.8224元的“封顶标准”计
算，“附加费”也已约占电价的5.6%，而
工商业用电收取标准更高。

“各地电价里的‘附加费’标准差别
很大，相差可以近一倍。少的2分多，
多的5分多。”林伯强说。

事实上，据多位专家估算，如果
按 4 分钱一度的平均水平计算，2013
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53223 亿
度，电价里一年“加收”的费用达2100
余亿元。“仅按 6793 亿度的居民生活
用电量计算，这笔收费也达 270 多亿
元。”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
亮说。

电价“附加费”一年收取2000多亿元
各地标准最多相差近一倍

记者调查发现，“附加费”在水、电、
成品油价格中普遍存在。在江南水务、
重庆水务等上市公司近年的公告中，其
所在地水价包含南水北调基金、污水处
理费等常规附加，公用事业“附加费”在

每立方米0.05元至 0.1元不等，一些地
方还有垃圾费和省级专项费。

而从2008年末起，海南省在汽油
销售环节中价外征收机动车辆通行“附
加费”，2011年后，这一“附加费”已涨至

每升1.05元。按海南省加油站行业“十
二五”发展规划，到2015年，该省成品
油销售量将达250万吨。专家测算，保
守估计，仅“车辆通行附加费”一年收取
可上10亿元。

“附加费”过时收取和违规加价频频

“附加费”变“明白费”改革方向在于市场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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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4年8月在三峡大坝坝顶上拍摄的三峡泄洪的情形。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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